
晋江市教育局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年度报告
（晋江市教育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福建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等信息公开相关文件要求，现将2015年晋江市教育局政府信息公开年度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本报告由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办理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需要说明的事项与附表共7个部分组成。统计数据时限由201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本报告电子版可在“晋江政务网”（http://www.jinjiang.gov.cn/）“晋江公开网”（http://www.jjgkw.com/）下载。如对本报告有疑问，请与晋江市教育局办公室联系。联系电话：0595-85660300；传真：0595-85693576。      
一、概述

我局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好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协调、督查。同时，全市各校成立由各校长任组长的校务公开领导小组和由工会主席任组长的校务公开监督小组，学校校长亲自抓校务公开工作，确保政务、校务公开工作规范开展。通过健全工作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开展学习宣传、加强门户网站建设、拓宽信息公开渠道、组织专项检查等措施，有序推进政务、校务信息公开工作，提高教育行政工作透明度，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及时回应公众关切，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依法行政、依法治校。
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要亮点：一是推进行政权力清单公开。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市教育局信息网站公开行政审批事项目录、行政审批事项流程图、教育局机构内部职责、教育局权力清单33项、公共服务事项13项和责任清单60项等，规范行政行为，明确行政审批事项的实施依据、承诺期限、公开范围和办事流程，实现审批过程透明和结果公开。二是建成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教育分中心，提升行政服务实效。我局于2015年建成了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教育分中心，将分散在各科室的审核审批及管理服务事项等向行政服务中心分中心集中，实现“受理一窗口、审批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分中心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办事公开制、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制、即办延时制、限时办结制、否定报备制、责任追究制等制度，做到按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在分中心配备信息公开查询公用电脑，方便公众查询公开信息。三是推进财政资金信息公开。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在晋江市政府门户网站、晋江市教育信息网上公开了2015年春、秋季幼儿园、中小学收费情况、中职校免学费补助、城乡低保家庭幼儿园保教费补助等资金信息。其中，幼儿园、中小学收费情况校务公开57件。增加教育收费项目的透明度，提高公众对教育信息的知晓率和对教育工作的满意度。四是拓宽公众监督、建议渠道。通过投诉监督电话、微信平台等多种渠道，加强公众对教育工作的参与度和知晓度。五是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发布审核制度。成立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领导小组，确保政府信息的有效准确，严格执行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确保“上网信息不涉密，涉密信息不上网”。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2015年，我局在市政府门户网站上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21件，历年累计公开1635件。校务公开上发布信息963条，在《晋江信息》、《晋江要讯》发布教育信息123条，在晋江市教育信息网政务公开信息38条、发布市教育新闻977条、审核发布基层快讯1839条、被泉州教育信息网录用610篇、被福建教育信息网用520篇，发布便民服务栏目信息57条，在局政务公开栏上公开信息81件、编发《晋江教育信息》48期。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主要类别。我局及时、准确公开属于职权范围内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权益、社会关切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政府信息。包括我局重大决策、政策规定依据、办事条件、办事程序、办事标准、审批权限、办事时限、办事结果、便民措施、责任追究办法、廉政规定、执法纪律、举报投诉单位、投诉电话、机关政务、干部选拔任用、职务晋升、大型采购招标、评先评优、收费标准等信息进行全面公开。2015年在政府信息公开网共发布政务公开信息121条、其中机构职能类信息13条、政策规范性文件类信息2条、规划计划类信息3条、行政许可类信息15条、重大建设项目信息2条、科教文体卫生类信息83条、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类信息3条。
全市学校均设立了校务公开专栏，对学校重大改革方案、重要决策、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如职称评定、工资晋级评先评优、教职工的聘任、考勤、结构工资及资金分配方案等）、基建工程的投、招标及工程预决算、大宗设备添置及更换项目、领导班子廉洁自律、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及纪律规定、招生计划、招生办法、收费标准、保送和特长生的认定等各项工作的实施办法及结果等内容进行详细公开。
（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主要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政府公报、晋江市教育信息网、局政务公开栏以及新闻媒体等平台向公众公开，公开形式科学、便民、有效，内容能及时更新。全市各学校还通过支部会、校务会、行政例会、党政工联席会、教代会和教职工大会、学生大会、每月领导定点接待日、短信等形式广泛向师生及社会公开各类信息。同时充分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等新兴交流平台与公众互动。2015年局机关共通过政务微博发布944条公开信息、通过微信发布46条公开信息。全市各学校大部分均开通校务微信、微博，为学生、家长等建立一个交流服务平台，提供各种咨询、便捷服务。
（四）开展政策解读工作情况。一是主动公开热点信息。我局为增进公众对政策的了解和理解，重点发布中考、高考招生及初中、小学划片招生、摇号招生等群众关注的热点信息解读。市教育局依托晋江教育信息网教育动态及招生考试等栏目，紧扣阶段性教育热点问题进行信息发布。截至目前，共发布政策解读信息、招生信息等122条，切实做好教育政策答疑解惑工作。二是健全政务舆情收集研判处置和回应机制。密切关注涉及师德师风、教育教学、规划建设等关系到我市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政务舆情，由专人负责涉及教育工作的舆情，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正面引导舆论，不断充实完善政务舆情收集研判处置和回应机制，增加政务微博、微信等政府信息公开载体，及时回应并解决群众诉求。截至12月份，发布政务微博912条，回复私信243条；微信发布48条，。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本年度我局无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

四、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

本年度我局无收费和减免公开信息。

五、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本年度我局没有因政府信息公开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六、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年来，我局在信息公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离上级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信息公开工作重要性的宣传力度有待加强，个别干部和学校领导对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个别学校校务公开的内容存在死角，有些信息该公开的还未公开；三是政务信息公开监督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监督力度尚待加强；四是信息公开的时限观念还有待加强等。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局将进一步主动作为，强化创新，助推动我市教育系统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实现新突破。
七、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与附表
（一）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我局无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二）附表
附件：晋江市教育局2015年度政务信息公开情况统计










— 1 —

